
附件三   簽約前交付予委託人之「信託管理說明書」參考範本 

____________銀行/信託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 

為便於  台端 (貴公司、貴機構) 瞭解信託業兼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及

本公司之經營，爰依「信託業兼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操作辦法」第九條規定，

於  台端 (貴公司、貴機構) 與本公司簽訂信託契約約定相關條款七日前，向  

台端 (貴公司、貴機構) 說明並交付記載以下事項之信託管理說明書(詳細內容

如後附文件。如擬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信託管理說明書應包含期貨暨選擇

權交易風險預告說明【範本如附錄】) 一式二份： 

一  本公司辦理信託業兼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之性質、範圍、經營原則、收費

方式、禁止規定、委託人及信託業之法律關係及運作方式等。 

二  本公司運用資金從事全權決定運用信託財產為有價證券投資或證券相關商

品交易之分析方法、資訊來源及投資策略。 

三  本公司辦理信託業兼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之主管及業務人員之學歷與經

歷。 

四  本公司最近二年度綜合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 

五  本公司有無因辦理全權決定運用信託財產為有價證券投資或證券相關商品

交易業務，發生訴訟、非訟事件之說明。 

六  投資或交易風險警語、投資或交易標的之特性、可能之風險及法令限制。 

若  台端 (貴公司、貴機構) 對於所附說明之內容確已知悉及收訖，除請自行

留存一份外，請於本頁簽名或用印後，將另一份交回信託業存查。 

此致 

君 (公司、機構) 

委託人簽名或蓋章：__________ 

信託業暨負責人簽名或蓋章：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錄  信託業兼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期貨暨選擇權交易風險預

告說明參考範範本 

本風險預告說明係依信託業兼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操作辦法第九條規定訂定之。

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之信託業（以下簡稱信託業）全權決定運用信託財產從事證券

相關商品交易，應依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管理

辦法第十六條及相關函令之規定，交易依期貨交易法第五條公告期貨經紀商得受託從

事交易與證券相關之期貨契約、選擇權契約及期貨選擇權契約並應委託期貨經紀商為

之，以及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主管機關）核准非在期貨交易所交易之證

券相關商品。前述所稱期貨或選擇權，係指其價值由股價指數、股票、存託憑證、指

數股票型基金（ETF）或利率所衍生，並經主管機關公告核准者。惟若信託業判斷市場

行情錯誤，或證券相關商品與現貨部位相關程度不高時，縱為避險操作，亦可能造成

損失。委託人應審慎評估本身之財務能力與經濟狀況是否適宜此種交易。在簽訂信託

契約前，委託人應詳讀並研析下列各項事宜。 

 

壹、期貨交易風險 

一、 期貨交易人從事期貨契約之交易，在市場行情劇烈變動時，信託財產所持之

期貨契約可能無法反向沖銷，致增加其損失。如停損單或停損限價單等之委

託可能因市場因素以致無法成交，在無法有效控制風險之情形下，損失之額

度可能進一步擴大。 

二、 期貨市場行情不利於所持期貨契約時，期貨經紀商為維持保證金額度，得要

求追繳額外之保證金，如無法在所定期限內補繳時，則期貨經紀商有權代為

沖銷所持期貨契約，沖銷後若仍有虧損，則須補繳此一損失之金額。倘期貨

契約之行情有劇烈變動時，原始保證金有可能完全損失，超過原始保證金之

損失部分，亦須補繳。 

三、 期貨經紀商或交易所有關交易之規定和政策，如不可預知的情況所產生暫停

或停止交易等，亦可能影響交易人履約能力或反向沖銷情形。 

四、 期貨或選擇權契約之交易條件（如漲跌幅度或保證金額度）隨時可能變動，

此一變動可能使損失超出原所預期。 

五、 從事「價差」或「同時持有同一價位看漲及看跌之相同期貨契約」之交易，

其風險並不亞於單純地持有「看漲」或「看跌」之期貨契約時之風險。 

六、國外期貨交易係以外國貨幣為之，除實際交易產生之損益外，尚須負擔匯率

變動的風險。 
七、 除期貨交易所規定不得進行現貨交割者外，若持有之期貨契約未能於最後規

定日期前為反向沖銷時，必須辦理現貨交割；若無現貨可供交割時，則需要

透過現貨市場辦理交割事宜。 

 

貳、期貨選擇權交易風險 

一、 期貨選擇權之標的期貨，其價格走勢甚為難測。買權的賣方在其標的期貨市



場若未持有多頭期貨契約，則在期貨選擇權到期或履約時，若期貨契約市價

高於履約價，此時，當市價減履約價之金額比當初權利金收入為高時，此一

差額即為其損失之額度。 

二、 買權的賣方在其標的期貨市場中持有相對應之多頭期貨契約時，則其風險是

期貨契約市價下跌的損失額度減權利金收入。當其賣出買權而收受權利金後，

即放棄相對應之多頭期貨契約市價高於履約價之潛在利得。 

三、 若賣權的賣方未持有相對應之空頭期貨契約，則其風險為相對應之期貨契約

市價低於履約價減權利金收入之額度。 

四、 若賣權的賣方持有相對應之空頭期貨契約，則其風險為相對應之期貨契約市

價上漲所造成虧損的金額再扣減當初賣出賣權之權利金收入。當其在賣出賣

權而取得權利金之後，即放棄履約或到期時，相對應之空頭期貨契約市價低

於履約價之潛在利得。 

 

參、選擇權交易風險 

一、 選擇權交易會帶來高度風險。不論選擇權的買方或賣方都應在交易前了解其

自身的財務能力以及買權或賣權的交易本質。 

二、 選擇權契約的買方可以選擇反向沖銷或履約，或任所持有之選擇權契約到期。

選擇權的履約可能是現金結算或實務交割。若選擇權契約到期時失去其履約

價值，則買方可能會遭受包含權利金以及交易成本的損失。 

三、 選擇權契約的賣方通常較買方負擔更大的風險，雖然選擇權契約的賣方會有

權利金的固定收入，但其可能面對損失超過此數額的風險；若市場走勢不利，

選擇權契約的賣方將被追繳保證金以維持部位；同時當選擇權契約的買方履

約時，賣方因負有現金結算或實物交割的義務，而暴露於高度的風險中。 

四、 若選擇權契約賣方持有相對應標的資產或可抵銷風險之另一選擇權契約，則

賣方所面對的風險可能為有限，反之，則賣方所面對之風險可能為無限。 

 

本風險預告說明事項甚為簡要，因此對所有投資風險及影響市場行情之因素無法

逐項詳述，委託人如擬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於簽定信託契約前，除須對本風

險預告說明詳加研析外，對其他可能影響之因素亦須慎思明辯，並確實做好財務

規劃及風險評估，以免因交易而遭到無法承受的損失。 

 

  

  本人（本公司）已收到風險預告說明，並經____________股份有限公司指派專

人解說，對上述期貨、選擇權之各類風險業已充分明瞭，特此聲明。 
 

         

 

 



            此         致 

 

            股份有限公司 

 

                             委託人簽名或蓋章： 

                             (大小章，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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